
贵州商学院教务处文件

黔商院教发〔2025〕113 号

关于公布 2025 年度贵州商学院校级
教改项目立项结果及签订项目立项责任书

的通知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

经贵州商学院第十四次院长办公会审议，现同意《课程

思政视域下基于 OBE-CDIO 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〈机械制图

与 CAD〉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》等 31 个校级教改项目立项建

设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，同时签订项目立项责任书。

一、2025 年度校级教改项目立项相关事项

1.2025 年校级教改项目建设周期为 1 年，立项时间从

2025 年 10 月 9 日起计算，项目编号、建设经费等详见附件 1。

2.项目须按期结题，不能申请延期。结题验收须提交以

下资料：结题申请报告、完成预期研究目标的研究成果支撑

材料、不少于 5000 字的项目研究总结报告（查重率不高于

30%）、省级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教改论文不少于 1 篇（其中

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不低于 1 篇）。所有项目研究

成果，在正式出版或公开发表时，署名“贵州商学院”，标



明项目资助名称及编号，凡未标明的成果不得列入项目结题

成果报告。

项目相关成果包括但不限于论文、教材、研究总结报告

等，要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要正式出版的教材、研究总结报告

等须先完成《贵州商学院拟申报项目、拟发布学术成果、重

大选题和意识形态审查表（2022 版）》（详见附件 3）的审

查。

3.项目建设期间将进行中期检查和动态管理。若无法按

期结题或结题验收评审未通过的项目按学校项目相关管理办

法进行撤项等处理。

二、签订项目立项责任书相关事项

1.2025 年校级教改项目立项责任书签订在“贵州商学院

网络教学平台（http://gycc.fanya.chaoxing.com/portal）”

中的“项目管理平台”完成，立项责任书详见附件 2，平台操

作流程详见附件 4。

2.2025年校级教改项目获得立项的项目负责人请于2025

年 10 月 14 日—10 月 15 日期间在“项目管理平台”中提交

立项责任书（超时平台将关闭）、申报书，并将立项责任书

纸质版签字、盖章后（一式二份）（以二级学院为单位）10

月 22 日前报送至教务处办公室尚行楼 B208。

请确保提交的纸质版立项责任书与“项目管理平台”上

提交的立项责任书内容完全一致。

附件：1.贵州商学院 2025 年度校级教改项目立项名单一



览表

2.贵州商学院 2025 年度校教改项目立项责任书

3.贵州商学院拟申报项目、拟发布学术成果选题

和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审查表（2022 版）

4.贵州商学院网络教学平台－“项目管理平台”

立项责任书上传操作流程

联系人：袁华 王珍珍

联系电话：13765121199 15718645231

技术支持：张倩

联系电话：15805170711

教务处

2025 年 10 月 9 日

贵州商学院教务处 2025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
